
企业销售处理“甲字、五〇六”储备粮油有关会计处理规定

（2002 年 5 月21 日  财政部财会 [2002] 4 号发布）

为了贯彻落实《财政部、国家计委、国家粮食局、中国

农业发展银行、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关于销售处理“甲

字、五〇六”储备粮油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财建 [2002] 36

号），现将有关“甲字、五〇六”储备粮油销售有关会计处

理问题规定如下：

一、企业按规定销售“甲字、五〇六”储备粮油时，应

按县级以上粮油批发市场公开竞价确定的销售价格（仓底

价，不含“甲字，五〇六”储备粮中的陈化粮部分），或采

取邀标竞卖方式确定的销售价格（仓底价，指“甲字、五〇

六”储备粮中的陈化粮），借记“应收账款 - 应收特准储备

粮销售款”或“银行存款”等科目，按特准储备物资的账面

价值，贷记“特准储备物资”科目，按其差额，借记或贷记

“特准储备资金”科目。收到储备粮销售款时，借记 “银行

存款”，贷记“应收账款 - 应收特准储备粮销售款”科目。

按规定应将特准储备资金上交的，借记“特准储备资金”科

目，贷记“其他应交款 - 应交特准储备资金”科目。上交

时，借记“其他应交款 - 应交特准储备资金”科目，贷记

“银行存款”科目。

企业以前年度销售“甲字、五〇六”储备粮油取得的款

项按规定上交的，借记“特准储备资金”科目，贷记“其他

应交款 - 应交特准储备资金”科目，上交时，借记“其他应

交款- 应交特准储备资金”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。

二、因原移库和调整布局引起国储粮转移，调出方在调

出国储粮时未将所占用的资金同时划给调入方，调入方向银

行借入的借款，按规定由财政统一归还的，企业应在销售

“甲字、五〇六”储备粮油时，按上述规定确定的销售价格，

借记“应收账款- 应收特准储备粮销售款”、“银行存款”等

科目，按特准储备物资的账面价值，贷记“特准储备物资”

科目，按其差额，借记或贷记“特准储备资金”科目。调入

方按规定上交销售价款的，按应由财政统一归还的 “长期借

款”或“短期借款”的本金部分，借记“应收补贴款 - 应收

财政统一还款”科目，按“甲字、五〇六”储备粮油的实际

销售价格，贷记“其他应交款 - 应交特准储备资金”科目，

按其差额，借记或贷记“特准储备资金”科目。实际上交

时，借记“其他应交款 - 应交特准储备资金”科目，贷记

“银行存款”科目。待财政统一还款后，借记“短期借款”

或“长期借款”科目（本金部分），贷记“应收补贴款 - 应

收财政统一还款”科目。企业资产负债表上“应收补贴款”、

“短期借款”或“长期借款”科目的金额应分别按扣除 “应

收补贴款 - 应收财政统一还款”科目金额后的净额列报，并

在会计报表附注中详细说明应由财政统一归还的借款性质、

金额等。

原调出方未调出的特准储备资金，应按规定上交，借记

“特准储备资金”科目，贷记“其他应交款 - 应交特准储备

资金”科目。实际上交时，借记“其他应交款- 应交特准储

备资金”科目，贷记“银行存款”科目。

三、由各省粮食局或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驻各地分公

司统一销售的“甲字、五〇六”储备粮油，其会计处理应分

别进行，各级粮库应按实际出库数量所对应的账面价值，借

记“特准储备资金”科目，贷记“特准储备物资”科目。各

省粮食局或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驻各地分公司应按实际销

售应收款项，借记“应收账款 - 应收特准储备粮销售款”，

贷记“其他应交款 - 应交特准储备粮销售款”，实际上交时，

借记“其他应交款 - 应交特准储备粮销售款”，贷记“银行

存款”科目。

外商投资企业执行《企业会计制度》有关问题解答

（2002 年5 月26 日  财政部财会 [2002] 5 号发布）

2001 年 11 月 29 日，财政部发布了《外商投资企业执行

<企业会计制度）有关问题的规定》（财会[2001]62 号），要求

外商投资企业自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《企业会计制度》。

近日，我部收到一些来信来函，就外商投资企业执行《企业会

计制度》中提出了一些问题，现就有关问题答复如下：

一、问：外商投资企业在执行《企业会计制度》时，对

长期股权投资原制度采用成本法核算，按《企业会计制度》

规定应采用权益法核算的，在从成本法改为权益法核算时，

是否要追溯调整？

答：对于原《外商投资企业会计制度》规定按成本法核

算的长期股权投资，如满足《企业会计制度》关于应用权益

法的条件，应改按权益法核算，并作为会计政策变更进行追

溯调整。按追溯调整后的账面价值作为执行权益法时的初始

投资成本，并在此基础上计算股权投资差额。

二、对于外商投资企业在执行《企业会计制度》前，按

原制度规定尚未完全摊销的“递延投资损失”科目余额，在

按财政部财会（2001）62 号文件的规定，转入“长期待摊

费用”或“递延收益”科目后，是否仍继续摊销？如继续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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